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《城镇燃气管道
第三方工地“红黄牌”警示操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）住房建设局、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，

市燃气集团：

为进一步规范城镇燃气管道第三方工地“红黄牌”警示惩

戒标准和流程，高效指导市、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燃气管

道第三方工地“红黄牌”警示惩戒，提高警示惩戒效能，根据

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违

规行为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等文件，我局制定了《城镇燃气管

道第三方工地“红黄牌”警示操作指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抓好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城镇燃气管道第三方工地“红黄牌”警示操作指引
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

2023 年 5 月 31 日

（联系人：李宏浩，联系电话：0755-83788286）

书书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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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城镇燃气管道第三方工地“红黄牌”警示
操作指引

为进一步规范城镇燃气管道第三方工地“红黄牌”警示惩

戒标准和流程，高效指导市、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城镇燃

气管道第三方工地“红黄牌”警示惩戒，确保全市思想统一、

标准统一、程序统一，提高警示惩戒效能，特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在本市（包括深汕合作区）城镇燃气管道安

全保护范围或控制范围内施工的建设工程（即城镇燃气管道第

三方施工）。

二、参考依据

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

法违规行为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深建规〔2017〕11 号）；
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《〈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

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〉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（深建规〔2019〕2 号）；

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强化建设工程施工范围

内燃气管道保护的紧急通知》（深建质安〔2021〕122 号）；

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城镇燃气管道

保护“6 个 100%”工作机制的通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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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红黄牌”警示情形

（一）“红牌”警示情形。涉燃气管道第三方施工项目出

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施工单位予以红色警示，红色警示期 2

个月。

1.现场发生险情：发生第三方施工损坏燃气管道事故；

2.虽未损坏燃气管道，但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或者社

会影响恶劣的，具体判定情形如下：

（1）未完成《涉动土作业确认表》签订就擅自组织动土作

业的；

（2）未落实燃气管道保护“6 个 100%”措施的情况下，被

要求停工而拒不停工或者在停工期间擅自施工的；

（3）现场作业人员未经燃气管道安全保护知识培训，或不

了解施工范围内燃气管道分布情况或相关保护知识的情况下，

被要求停工而拒不停工或者在停工期间擅自施工的。

相关涉事单位受到红色警示的，其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经理、

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等责任人员应一并给予红色警示，警示期与

所属单位的警示期相同。

（二）“黄牌”警示情形。涉燃气管道第三方施工项目出

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相关单位及人员作

出黄色警示的决定，警示期限为 2 个月。

1.对于建设单位及相关人员予以“黄牌”警示的情形：在

燃气管道安全保护或控制范围内从事活动未与管道燃气企业签

订安全保护协议擅自施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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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于施工单位及相关人员予以“黄牌”警示的情形：未

落实燃气管道保护“6 个 100%”措施的。具体内容详见《深圳

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城镇燃气管道保护“6 个 100%”

机制的通知》。

3.对于监理单位及相关人员予以“黄牌”警示的情形：未

组织对应在开工前实施的临时设施、安全文明措施、地下管线

保护进行开工条件验收的。

（三）累计警示情形。建设工程出现以下情形的，合并执

行：

1.建设工程依法需要同时给予多项红色警示的，按规定分

别作出警示决定后，按最长的红色警示期限执行。

2.建设工程依法需要同时给予多项黄色警示的，按规定分

别作出黄色警示决定后，黄色警示期限累计执行。

3.建设工程依法需要同时给予多项红色警示和黄色警示的，

按前两款规定作出红、黄色警示的决定。

4.在红色警示期内，涉事单位又发生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

为依法需要给予红色警示的，市、区燃气主管部门按规定给予

红色警示。新红色警示与未执行完毕的红色警示合并执行，以

二者中截止日期较远的红色警示期限为最终执行的红色警示期

限。

5.在黄色警示期内，涉事单位又发生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

为依法需要给予黄色警示的，市、区燃气主管部门按规定给予

黄色警示。新黄色警示期限与未执行完毕的黄色警示期限累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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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。

四、“红黄牌”警示程序

（一）下发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。执法人员若发现燃气管道

第三方工地存在上述“红黄牌”警示情形的，一律下发《责令

整改通知书》（详见附表 1），固定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报批《红黄牌警示呈批表》。由执法人员或工作人员

在局内报批《红黄牌警示呈批表》（详见附表 2）后，依次提请

科室负责人和分管局领导审批。

（三）警示信息录入及生效。在红、黄色警示决定作出的

当日，应将警示内容录入“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信息监管平台”，

红、黄色警示信息自录入系统平台后的次日零时起生效。

本指引对“红黄牌”警示相关事宜未穷尽的，参照《深圳

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

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深建规〔2017〕11 号）深圳市住房和建

设局关于印发《〈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

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〉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深建规〔2019〕2

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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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:

责令改正通知书（模板）

（文号）

企业/单位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主要负责人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住所（地址）：
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

的行为，违反了 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依据名称及具体内容） 的

规定。现责令你（单位）：

☐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为。

☐立即改正违法违规行为。

同时，拟对你单位予以 警示，

对你单位 （人员） 予以 警示。

并于 年 月 日前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本单位。拒

不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，将依法严厉查处。

如你（单位）对红、黄色警示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本文书送

达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；逾期视为无

异议。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单位地址：

行政执法主体名称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受送达人：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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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:

深圳市XX区住房和建设局“红黄牌”警示呈批表（模板）

部门 时间

事由 对 XXX 企业（个人）予以“黄牌”警示 2 个月。

执法文

书文号

科室经

办人

意见

例：XXX 年 XX 月 XX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 XXX 和 XXX 在

检查 XXXX 工地时，发现 XXX 单位未落实 XXX（比如燃气管

道保护“6 个 100%”）要求，根据《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

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

现对 XXX 单位、XXX 人员分别予以“黄牌”2个月警示。

妥否，呈领导审批。

执法人员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科室负

责人意

见

已核，拟同意。

签字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局领导

意见

同意。

签字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附件 1 和 2 仅供参考，各区可结合实际需要进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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